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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梅州丰顺 110千伏潘田站扩建第二台主变
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梅州供电局：

你公司报来的《梅州丰顺 110 千伏潘田站扩建第二台主变工

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相关材料收

悉。经研究，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梅州丰顺 110千伏潘田站扩建第二台主变工程项目(以下

简称“本项目”)包括主变扩建及线路工程，主变扩建工程位于潘

田镇填江管理区板子埔村毛人坑（站址中心地理坐标：东经

116°20'52.757"北纬 23°54'44.941" ）变电站内，围墙内占地 5269m2，

本次扩建不新增占地；110kV留田线改造工程全线位于潘田镇（起

点坐标：东经 116°20'32.455" 北纬 23°54'52.131"，终点坐标：东

经 116°20'35.581" 北纬 23°54'53.174"），架空线路新建 1 基双回

塔，拟设置 2处牵张场（一牵一张），总占地面积约 630m2(其中

永久占地面积为 100m2，临时占地面积约 530m2)。本项目投资估

算为 1246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 18万元。建设规模为：1、变电

工程—在 2#主变位置扩建主变容量 1×40MVA，10kV出线 12回，

无功补偿电容器 2×5Mvar；2、线路工程—新建 110kV架空线路

长约 1×0.12km。



项目代码：2509-441400-04-01-445479。

二、经局环评文件技术审查小组审议，认为《报告表》及环

境风险专项评价中关于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分析、预测

和评价，以及提出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、措施基本可

信。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

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施工期按照《报告表》的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境环保措

施。

2、运营期生态环境环保措施：①站厂界噪声排放符合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 类区标准限值

要求。②变电站厂界、线路沿线、环境保护目标的工频电场、磁

场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—2014）频率为 0.05kHz 的

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（工频电场强度 4000V/m、工频磁感应强度

100μT）。③固体废物：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存放，定期清运；废变

压器、废铅蓄电池、油集中收集，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
3、落实项目应急预案，加强项目全过程环境风险防范管理，

杜绝事故发生。

三、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。

四、项目《报告表》所执行的规定或标准，如有修订，须按

新的执行。

五、项目建设须完善相关部门的法定手续并严格执行配套建

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

用的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六、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使用功能、排污状况、采

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你公司应当重



新报批项目环评文件。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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